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浙江省人民政府关于在全省开展

第四次全国文物普查的通知

各市、县（市、区）人民政府，省政府直属各单位：

为贯彻落实党中央决策部署，按照《国务院关于开展第四次

全国文物普查的通知》（国发〔２０２３〕１８ 号）要求，现就做好我省第

四次全国文物普查工作通知如下：

一、总体要求

（一）指导思想。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

指导，深入学习贯彻党的二十大精神和习近平文化思想，根据“保

护第一、加强管理、挖掘价值、有效利用、让文物活起来”的新时代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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文物工作方针和实事求是、改革创新、依法实施的工作要求，周密

组织部署，确保普查结果全面客观反映我省不可移动文物资源基

本状况。

（二）总体目标。建立全省不可移动文物资源目录，建立全省

不可移动文物资源数据库，建立文物资源资产动态管理机制。完

善不可移动文物认定公布机制，规范认定标准和登记公布程序，健

全名录公布体系。完善不可移动文物保护管理机制，构建全面普

查、专项调查、空间管控、动态监测相结合的文物资源管理体系。

培养锻炼专业人员，建强文物保护队伍，增强全社会文物保护意

识。

二、普查范围和内容

普查范围为我省境内地上、地下、水下的不可移动文物，对已

认定、登记的不可移动文物进行复查，同时调查、认定、登记新发现

的不可移动文物。普查主要内容包括普查对象名称、空间位置、保

护级别、文物类别、年代、权属、使用情况、保存状况等。

三、时间安排

按照国务院的统一部署，此次普查从 ２０２３ 年 １１ 月开始，到

２０２６ 年 ６ 月结束，分三个阶段进行。普查标准时点为 ２０２４ 年 ４ 月

３０ 日。

２０２３ 年 １１ 月至 ２０２４ 年 ４ 月为普查第一阶段，主要任务是建

立各级普查机构，按照第四次全国文物普查总体方案，制定我省普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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查实施方案，落实普查工作年度经费，抽调相关部门人员组成普查

队伍，组织开展普查培训，做好省内试点工作。

２０２４ 年 ５ 月至 ２０２５ 年 ５ 月为普查第二阶段，主要任务是以县

域为基本单元，实地开展文物调查。

２０２５ 年 ６ 月至 ２０２６ 年 ６ 月为普查第三阶段，主要任务是依法

认定、登记并公布不可移动文物，建立全省不可移动文物资源目

录，逐级验收并向社会公布普查成果。

各市、县（市、区）政府要根据普查结果，及时将重要不可移动

文物核定公布为相应级别的文物保护单位。

四、经费保障

文物普查工作所需经费由中央、省、市、县（市、区）政府共同

承担，并列入相应年度财政预算。各市、县（市、区）政府要做好文

物普查工作所需经费年度预算安排，按时拨付、确保到位，保障普

查工作顺利开展。普查经费必须严格管理，合理安排，专款专用。

各地普查机构根据工作需要，可聘用或者从有关单位商调符合条

件的人员参加文物普查工作，聘用人员劳务费在普查经费中列支，

由聘用单位及时支付，商调人员在原单位的岗位保留，工资、福利

及其他待遇不降低。

五、组织实施

为加强文物普查工作的组织领导，成立浙江省第四次全国文

物普查领导小组（以下简称领导小组），负责普查组织实施中重大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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问题的研究和决策，审定全省文物普查实施方案，不作为省政府议

事协调机构，任务完成后自动撤销。领导小组办公室设在省文物

局，负责文物普查工作的日常组织和具体协调。其中：涉及普查经

费方面的事项，由省财政厅负责和协调；涉及国有文物资源资产管

理方面的事项，由省财政厅、省文物局负责和协调；涉及数据底图

方面的事项，由省自然资源厅负责和协调；涉及普查宣传动员方面

的事项，由省委宣传部、省文物局负责和协调。各有关单位要各司

其职、各负其责、密切配合，按照普查工作方案要求，积极提供本系

统文物线索，组织动员本系统有关单位配合文物行政部门做好普

查工作，协助研究解决普查中涉及本系统的重要问题。

各市、县（市、区）政府要把此次文物普查工作列入重要议事

日程，设立相应的文物普查领导小组（不作为市、县〔市、区〕政府

议事协调机构，任务完成后自动撤销），做好本地区文物普查工作

的组织实施。各级文物行政部门要压实责任，具体组织实施普查

工作，确保按时高质量完成普查任务。

六、工作要求

（一）认真负责，如实填报普查资料。按照《中华人民共和国

统计法》有关规定和文物普查工作有关要求，我省境内使用管理

不可移动文物的单位和个人要配合普查机构按时、如实填报普查

信息。普查机构及其工作人员要妥善保存普查数据和资料，对普

查中涉及的国家秘密履行保密义务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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（二）规范管理，保证普查数据质量。各级普查机构要加强普

查质量管理，严格执行普查方案，规范普查工作流程，严肃普查纪

律，强化事前事中事后数据质量检查核查，确保普查数据真实准

确、完整可信。建立健全文物普查工作责任体系，明确主体责任、

监督责任和相关责任。建立普查数据质量追溯和问责机制，坚决

杜绝各种人为干预普查数据行为。采用有效技术手段和管理措

施，确保普查数据采集、传输、存储和使用安全。在文物普查中，发

现因人为破坏、监管不力等因素造成已登记文物遭受破坏、撤销、

灭失等情形的，要依法调查处理，严肃追究责任，并及时将违法违

纪线索移送有关部门处理。

（三）锻炼队伍，提高专业人员素质。各市、县（市、区）政府要

积极组织、调集文物系统及相关专业力量参与文物普查工作。充

分发挥省级文物保护和考古工作机构等单位的技术指导作用，开

展普查培训与业务指导，鼓励以老带新，培养锻炼专业人员。鼓励

文物系统年轻人、高校相关专业学生参加文物普查工作。通过文

物普查工作，建强文物保护队伍，提升普查工作人员专业素质，有

效推进全省文化遗产保护工作。

（四）广泛宣传，营造良好工作氛围。各级普查机构要开展形

式多样的宣传活动，加强文物相关知识、法律法规等宣传，提高全

社会对文物普查和文物保护工作重要性的认识。加强与群众沟

通，积极回应社会关切的热点问题，在全社会营造支持文物普查和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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文物保护工作的浓厚氛围。做好信息公开公示工作，及时向社会

公布文物普查成果，增强全社会文物保护意识。

浙江省人民政府

２０２４ 年 ２ 月 １８ 日

（本文有删减）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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抄送：省委各部门，省人大常委会、省政协办公厅，省军区，省监委，

省法院，省检察院。

　 浙江省人民政府办公厅 ２０２４ 年 ２ 月 １９ 日印发


